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普通班轉學招生考試簡章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2條及第 14條規定與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

會議（112年 6月 27日召開）辦理。 

二、 目的：為因應家庭遷居或家長調職本地及在外地就學之本校學區優秀學生入學本校，故辦理此

轉學考試。 

 

三、 招考年級及名額： 

高一升高二普通班學生 6名，擇優錄取，本校招生委員會保有不足額錄取之權利。 

 

四、 報名資格：報考者需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依據學籍管理辦法規定公、私立各高中（職）學校或五專肄業之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 

（二）申請者須修畢 111學年度上下共 2學期課程。 

（三）無小過二次（含）以上之記錄。 

 

五、 報名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12 年 7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9:00至 10:00止。 

（二）地點：本校教務處高中註冊組（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 23號；電話 04-8745820#1214）。 

 

六、 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准考證、切結書（附件一、二、三，考生需親自到本校辦理報名手續）。 

（二）繳交： 

1. 一吋相片 2張，請黏貼於報名表、准考證。 

2. 32元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一個（需填寫通訊地址、郵遞區號、聯絡電話以利寄發成績單）。 

（三）繳驗證件： 

1. 國民身分證影本。（請攜帶正本以供查驗） 

2. 修業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請攜帶正本以供查驗) 

3. 日常生活評量（或綜合表現，需有出缺席及獎懲記錄）、在校各學期成績單，需由原就

讀學校認證蓋章方為有效。若報名時尚無法取得，請簽切結書（附件三），並於報到時

繳交。 

（四）領取准考證。 

 

七、 考試及評量方式： 

（一）考試時間與科目： 

日    期 112 年 7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10:30至 11:50 

科    目 國文 40 % (龍騰版)、英文 30 % (龍騰版)、數學 30 % (龍騰版) 

範    圍 高中一年級下學期課程 

考試地點 當日另行公告 

（二）錄取標準：考試分數未達 60 分者，不予錄取。 

 

八、 放榜： 

於 112 年 7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7: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並寄發考試成績及錄取通知單。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9


  

九、 報到： 

(一) 時間、地點：112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至 12:00，逕向本校教務處高中註冊

組辦理報到手續，逾期取消錄取資格。 

(二) 攜帶證件：身分證件、錄取通知單、原校開立之轉學證明書及一吋相片 2張；無轉學證明

書者取消錄取資格。若有特殊身分（低收、中低、原住民、特境家庭等）請繳

交證明文件。 

 

十、注意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2點規定，學生因重讀、轉學或復

學後，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 4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於原學期已申請之

學費補助者，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二) 「大學繁星計畫」規定推薦報名資格需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凡參加轉學錄取學生不得參加

繁星計畫之推薦甄選。 

(三) 經轉學之學生，需於原就讀學校完成各學期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完備作業，如未能完

成，責任自負。  



  

附件一 

（一）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普通班轉學招生考試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本欄請勿填寫） 

 

 

（以下欄位請勿填寫） 

報名程序 

1 

 

 
      簽章 

2 

 

簽章 

3 （收件及蓋（發）准考證） 

 

 

              

簽章 

檢驗 

證件 

檢查報名表、 

切結書 
複審 

考   試   成   績 
國文 40% 英文 30% 數學 30% 合計 

    

甄選複算 

簽章 

測驗結果 □錄取     □未錄取 

 

 

請黏貼最近三個

月內一吋脫帽正

面半身照片 1張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原就讀 

學  校 

學校名稱：                          

 

班別：      年      班    科別：                   科 

通 訊 地 址 
□□□□□ 

 

家長

或監

護人 

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住址  



  

附件二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普通班轉學招生考試准考證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普通班轉學考准考證 
 

    

請黏貼最近三個月內 
一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1張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原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 
 

試場規則 
 

1. 考生憑准考證準時入場，遲到 10分

鐘以上者不得入場，作答後 30分鐘

以上方能交卷。 

2. 請將准考證至於桌角以便監考人員

查驗。 

3. 手機及任何電子產品不得攜入考場。 

4. 除劃卡使用 2B鉛筆作答外，其餘限

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 

5. 一經發現任何舞弊行為或違反試場

規則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考試時間表 

112 

年 

7 

月 

18 

日 

 

 

星 

期 

二 

10：30 

︱ 

11：50 

國文 

英文 

數學 

監考人員簽章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人          報名  貴校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普通班轉學招生考

試，尚未取得原就讀學校                             ，如經錄取願按

簡章規定於報到當日繳驗；若逾期未繳交則以「自願放棄錄取資格」處理，

不得異議。特立此書。 

          此致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具切結書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日常生活評量(或綜合表現) 

□各學期成績單 


